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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虎尾簡易庭 102 年虎簡字第 120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履行契約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02年度虎簡字第120號

原　　　告　李淑屏

被　　　告　蔡秀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02 年11月1 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按「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

    進行下單。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

    附正當理由為拒絕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者已付款者，視

    為契約成立。」，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第5 條定有明文。

  ㈡於民國102 年6 月9 日，原告經由雅虎奇摩拍賣網站以競標

    方式，買受被告所販賣之商品1 件，即「御舍精品衛浴KOHL

    ER新品上市Numi超感馬桶K-3900」（下稱系爭商品），價格

    為新臺幣（下同）29,800元。原告復依得標通知信件中匯款

    資訊，於得標當天晚間7 時55分許，以ATM 轉帳方式匯款至

    被告所指定之帳戶內。然被告卻於同年月10日，以價格刊登

    錯誤為由，拒不履行契約，而伊係在拍賣網站上以下標之方

    式購買系爭商品，被告並未有最低底價或擋標之設定，原告

    已成功標得系爭商品，並完成價金之交付，爰依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KOHL

    ER Numi 超感馬桶K-3900一個。

二、被告則以：系爭商品市價約為298,000 元，因伊製作網頁時

    ，疏漏導致漏打1 個0 ，系爭商品價格即刊登成29,800元，

    且伊所刊登販賣系爭商品之網頁標示之價格為直購價，若未

    標價錯誤，即會以所標之價格販賣系爭商品，然一般消費者

    在伊所架設之網站下標前，網頁上雖未註明下標前請參考「

    關於我」，但均會先於「關於我」中詢問是否有貨或打電話

    詢問商品相關問題；又伊之銷售方式，需先由消費者詢問其

    所欲購買之商品是否有貨後，待伊確認有貨後，再請消費者

    下標購買，伊刊登拍賣訊息只屬於要約之引誘，若消費者未

    詢問直接下標，而伊沒有辦法出貨，亦會全額退款予消費者

    ，本件因原告係於星期日下標購買，而網站上有註明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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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故伊於星期一上午發現標錯價後，立即致電予原告通

    知標錯系爭商品之價格，願意退還原告已經匯款之29,800元

    ，若以原告所下標之價格販賣系爭商品，顯有失公平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商品之客觀市價為298,000元。

  ㈡102 年6 月9 日為星期日，被告網站上有公告聯絡時間於星

    期一至星期六上午10時至晚間8 時為與客戶回覆時間。這個

    公告是放在「關於我」。

  ㈢原告於102 年6 月9 日晚間所收受的得標通知信，為雅虎奇

    摩拍賣網站的電腦自動回覆信，並非被告親自回覆。

  ㈣原告於102 年6 月9 日晚間7 時55分許以訴外人即原告先生

    林敬成帳戶匯款至訴外人即被告先生之帳戶，匯款金額為29

    ,800元。

  ㈤被告於102 年6 月10日中午前撥打原告所留之聯絡電話（林

    敬成持用之手機），以表明系爭商品拍賣價格29,800元為標

    價錯誤，電話中提及被告願以市價298,000 元打9 折賣給原

    告或是將原告匯款金額29,800元退還，林敬成有將此訊息轉

    知原告。而且被告於102 年6 月10日有留言說價格登錯了，

    請原告提供匯款帳號給被告，被告要返還價金。惟因兩造後

    來就協商方案沒有共識，而被告未取得原告帳戶，無法將原

    款29,800元退還。於102 年7 月24日本院開庭審理時，原告

    提供被告匯款帳號，被告復於102 年7 月26日前將29,800元

    退還原告，並經原告收受。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應在於原告所為下單購買之意思表示

    ，係屬要約或承諾？亦即兩造間之買賣契約有無成立？茲分

    述如下：

  ㈠按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為民法第153 條第1

    項所明定。然契約成立之判斷上，最重要的是雙方是否皆願

    意受契約拘束的意思，此意思是否在契約的成立過程，清楚

    表示出來。而不同的交易類型，法律上判斷契約成立與否的

    必要性，實際上南轅北轍。如於現物買賣，就契約是否成立

    ，發生法律爭訟之機率，微乎其微。契約如對當事人有重大

    的利害關係（不動產買賣契約、房屋租賃契約）或是較複雜

    之契約、履行期較長的契約，為法律關係明確計，契約的成

    立，幾乎以書面為之。此種利害關係重大之契約，其成立如

    果是歷經你來我往的談判交涉過程，一定要以契約是否因要

    約或承諾意思表示框架來理解，並非妥適。此即契約是否成

    立，是法律判斷的問題，判斷之重點，應該是雙方當事人是

    否皆受契約拘束之意思，應綜合契約成立過程所顯示的事實

    ，從客觀觀察者之角度，依誠信原則，斟酌交易習慣，合理

    認定之。縱然雙方對於必要與非必要之點皆合意，但是該契

    約若為重大契約，縱然草約備忘錄無數，依交易習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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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認為在未正式簽訂書面契約時，雙方尚無接受契約拘束之

    意思，任何一方不能主張因契約有關事項皆已經以口頭意思

    表示一致，契約即為成立。反之，當事人的約定，縱然不完

    備、不明確，雙方皆願意受到契約拘束，就不完備的部分，

    約定事後再來填補其漏洞，亦不能謂於此情形因為有該待填

    補的部分，而謂契約不成立。同理，若客觀上可認定當事人

    已有受契約拘束的意思，當事人任何一方不能以契約發現不

    完備為理由，否認契約之成立。事實上，民法第153 條第2

    項的規定，契約成立亦是以契約受拘束的意思為前提。因為

    一般情形，當事人就必要之點，意思一致，對非必要之點，

    未經表示意思，通常可認為已有受契約拘束的意思。但依其

    情形，客觀上可認為當事人就必要之點，雖已意思一致，但

    仍無受契約拘束的意思，不在此限。次按要約是以成立契約

    為目的，為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要約的認定，亦是意

    思表示認定的問題。而要約認定最困難之處，不僅在要約意

    思表示的多樣性，更在於是否為要約與非要約（要約引誘）

    的判斷。要約若是被承諾，要約人有受契約拘束的意思，此

    受要約拘束的意思，至少在客觀上，須明確顯現出來。若欠

    缺受契約拘束的意思，而僅在引誘相對人向自己為要約，並

    非要約，僅為要約的引誘。對要約引誘的內容表示同意，並

    不會成立契約，要約引誘之人對契約是否成立，自然保有最

    後決定機會。要約與要約引誘的差異，雙方認定不同，則就

    契約之成立與否，引發爭執時，一方面，應依意思表示解釋

    的原則，視為有理性的人若處於相對人的立場，將會如何理

    解表示的內容，相對人若相信表意人為要約，是否亦值得保

    護；他方面，亦應斟酌交易習慣，考慮表意人是否亦有值得

    保護的利益，即縱然相對人表示同意，自己亦不願受契約拘

    束，是否公平合理。易言之，要約認定的問題，相當程度是

    利益衡量、公平合理分配契約危險的課題。另類如價目表的

    寄送、報紙的廣告、戲劇或其他節目的公告，如果認為是要

    約，對此內容表示同意，即能成立契約，表意人可能意外獲

    得超出其履行能契約能力的訂單，反而使自己負擔債務不履

    行的損害賠償責任。此種風險，不可預見且無法控制，不是

    一般商人所能承擔。一般交易觀念，亦認為諸此表示，僅為

    對不特定人多數人所為之廣告，既言廣告，表示價目表寄送

    等，僅為要約引誘，並非要約本身。對其內容表示同意，尚

    無法成立契約，是否成立契約商人有自由決定之權。此即民

    法第154 條第2 項但書所由之規定也。而如於網頁出售實體

    商品，透過網路之訂購者（如本件原告）按商品供應者（如

    本件被告）於網路之指示完成交易，商品供應者仍須透過一

    般的管道，如郵寄、快遞等運送至訂購者，此與依型錄訂購

    商品並無不同，故宜認為在網頁上出售實體商品，為對不特

    定多數人的廣告，僅為要約的引誘，而非要約本身。訂購人

    依網頁上說明於幾天內需匯款至指定帳戶，方為要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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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者是否願意以網頁上所示的價格，交付商品，得自由決

    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在網路商店上刊登販賣系爭商品之訊息，其所

    標示之價格為起標價，並非直購價，是原告業已以29,800元

    之價格得標即為承諾，兩造間之買賣契約成立有效等語，經

    查，本件被告於其網路商店上張貼系爭商品之相關訊息，而

    仍須待消費者下單前詢問系爭商品之相關資訊等，並在販賣

    系爭商品之網頁左側設有「關於我」之選項，有系爭商品拍

    賣網頁、被告其他商品拍賣網頁、拍賣問與答為證（參本院

    卷第40頁、第58頁至第65頁），是被告刊登販賣系爭商品之

    網頁，其性質係對不特定多數人之廣告，類如價目表之寄送

    ，依民法第154 條第2 項但書規定，尚難認為被告於網路商

    店上標售商品之行為係對不特定多數人為要約。本院審酌被

    告行為之法律性質，應認僅屬要約之引誘，反觀原告於被告

    網路商店上下訂單表示欲訂購系爭商品之行為，方屬要約，

    非承諾甚明。而本件原告於102 年6 月9 日向被告為要約後

    ，於102 年6 月9 日晚間，自雅虎奇摩拍賣網站系統以電子

    郵件自動回覆原告得標之通知，此有原告提出之雅虎奇摩拍

    賣通知信1 紙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5 頁），且為兩造所不

    爭執，是得標通知信並非原告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僅係因雅

    虎奇摩拍賣網站電腦系統自動設計之回覆信件，自亦不得認

    為被告對於原告之要約已有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是兩造間之

    意思表示未能一致，就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並未成立，原告

    就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已成立之主張，非屬有據。

  ㈢另原告主張系爭商品販賣方式採競標，而非直接購買之交易

    模式等語，觀諸其他網路商店以直購價銷售模式之網頁記載

    在拍賣檔案中起標價格9,000 元、目前出價9,000 元，網頁

    下方則註明「起標價＝直購價」，而競標方式之網頁記載方

    式則為拍賣檔案中起標價格16,450元、目前出價16,450元，

    標題則註記「不是直購價等你詢問底價」，有前開拍賣網頁

    存卷可參（參本院卷第42頁、第64頁），而觀之原告提出之

    系爭商品得標頁面所示拍賣檔案中起標價格29,800元，得標

    價格為29,800元，賣方資料欄中則有賣方「關於我」，並未

    註明為直購價或屬起標價而尚有底價，有系爭商品之拍賣網

    頁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60頁），自易使一般消費者就被告

    所刊登之販賣網頁上售價為直購價或起標價產生混淆誤認，

    自有待被告於銷售網頁為更詳盡之標示，然網路商店所刊登

    之銷售網頁設計不一而足，不應僅以未註明「起標價＝直購

    價」一詞，遽為被告販賣系爭商品即為採行競標之銷售模式

    之認定依據，尚嫌速斷。又被告刊登販賣系爭商品之訊息，

    究為競標方式或採直購模式，僅係供本院審認被告刊登販賣

    訊息為要約或要約引誘之參考因素之一，尚待本院衡酌交易

    習慣、被告即賣方之真意、兩造之信賴利益等綜合判斷，從

    而，本件被告在網路上刊登販賣系爭商品之訊息是對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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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人所為，亦無法使買賣雙方就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必要

    之點與非必要之點立即協商交流，自與現物交易有異，而與

    價目表寄送相當，是難認被告刊登系爭商品之行為即為要約

    。

  ㈣又系爭商品於網頁上之標價約為市價之10分之1 ，且被告刊

    登販賣系爭商品時，亦未註明超低價或1 元起標或破盤價等

    低價促銷之字句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拍賣網頁資料存卷可稽

    （參本院卷第4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為真實

    。則原告居於一般消費者之地位，以社會上相同智識經驗之

    人，處於相同之狀態下，應可判斷知悉此網頁上所登載之銷

    售價格有相當可能性出於誤載，原告既對系爭商品錯誤標價

    有認識之可能，則原告信賴利益即無保護之必要。且原告既

    係以修繕裝潢房屋為緣由，始在網站上搜尋衛浴商品，對於

    系爭商品之售價顯低於其他同類商品應有認識，實難認定原

    告諉為不知系爭商品之市價；而縱原告確實不知系爭商品之

    市價，然衡諸常情，一般消費者下單購買商品前，應均會就

    同類或同廠牌商品比價、尋價，是原告以下單購買系爭商品

    時，不知道系爭商品之價格等語，實與常情有違，難以採信

    。綜上，原告對於系爭商品之網路標價可能誤載既有所認識

    ，仍下單購買系爭商品，顯係以僥倖之心態購買系爭商品，

    蓋若被告願意出貨，則原告即得以市價10分之1 價格購買系

    爭商品，獲利約26萬元，若被告不願意出貨，亦未受到任何

    損失，是原告之信賴利益尚不值保護，故被告在網路上刊登

    販賣系爭商品之行為，應為要約之引誘。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商

    品，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陳韋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秀虹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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